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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来信来访接待制度

1.凡来访的同志，无论是初次来访或多次来访的都热情接待，

来有迎声，态度和蔼，不冷言冷语。

2.来信来访接待实行首问责任制。来信来访接待的第一人应

弄清来信来访内容，属自己范围的事项要尽量解释清楚；不属自己

职责范围的事项，应及时移交其他有关人员。不得互相推诿和拒绝

接待来信来访。是受理范围的要认真做好记录。记录上访人所谈的

时间、地点、问题和知情人等。同时对上访人的职务、政治面貌、

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也要记录清楚。

3.来访者反映的问题比较紧迫，需要及时处理的，应尽快进

行处理。

4.来信来访回复、解释必须以现行法律法规及其有关政策为

依据。对未弄清的事项，或不应由个人解释的事项，工作人员不得

随意作不负责任的回复、解释。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，对过

高或无理要求的，要有针对性地做疏通引导和有关政策的解释工

作。

5.对来访的信件，要做好登记，能处理的，按规定处理，不

能处理的要及时转给领导，待领导批示后再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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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联系服务对象制度

为进一步密切同服务对象的联系，更好地促进侨联工作，特制

定本制度。

一、 任务和内容

1.建立健全联系侨界人士、服务侨界人士的制度和网络，构建

互动的平台，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侨界人士中去，使

市侨联在联系和服务侨界人士中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，切

实提高市侨联为侨界人士服务的能力和水平。

2.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经常听取侨界人士

对市侨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了解侨界人士的思想、工作、学习和

生活情况，关心侨界人士疾苦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。自觉维

护他们的正当权益。

二、 形式和方法

由党支部在党员个人提名报请的基础上确定联系和服务对象

1—3 人。联系和服务对象名单报党支部备案。

1.党员联系群众、服务群众可采取面对面交流、走访慰问、电

话沟通、短信互动、网络共享、工作指导、集体活动等方式。

2.党员每个月至少与联系服务对象联系一次，按季度向党支部

口头或书面汇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工作情况（特殊情况及时汇报），

支部不能解决的，要向党组汇报。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及时归纳

梳理, 从解决群众所关心的热点、难点入手，从群众最盼的事情抓



- 3 -

起，从群众最怨的事情改起,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。

三、 检查和考核

1.党支部要定期听取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情况汇报，研究新

情况，解决新问题。每半年一次检查制度的落实情况，对做得好的

党员给予表扬，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党员给予批评教育。

2.侨联党组每年对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，

并把党员联系群众、服务群众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内容，作为

评先、评优与提拔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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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机关服务承诺制

一、按照创建服务型机关的要求，市侨联机关对社会和人民群

众实行承诺服务。

二、机关工作人员要举止端庄，谈吐文明，使用文明用语，禁

用服务忌语，待人礼貌，服务周到。

三、各部室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公共服务时，要做到克己奉公，

遵守纪律；说实话、报实情、办实事、求实效；艰苦奋斗，勤俭节

约。

四、要提高工作效率，积极主动服务，做到急事急办，特事特

办，做到及时办理，限时办结。

五、要依法行政，廉洁奉公，不滥用职权谋取私利。

六、各部室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倾听群众意见，自觉接受群

众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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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机关首问负责制

一、外来办事人员(或电话咨询)无论到机关哪个部室，首次接

待(接听)人员即是代表机关形象的第一责任人，必须热情接待，认

真办理，不得推诿。

二、来人来电所咨询办理的事项属于自身职责范围内的，要及

时予以办理；不属于自己职责范畴的，要主动引领至相关部室，如

相关人员不在，要认真做好接待、记录和解释工作。接待(接听)时

要使用文明用语，严禁用“不知道、不清楚、不归我们管”等生硬

语言搪塞敷衍。

三、对违反上述规定者，由分管领导负责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

因人为因素给机关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的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

的处分。


